
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政府文件

茂南府规〔2025〕2 号

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《茂名市
茂南区招商项目引荐专项奖励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构建全国统一

大市场重大改革部署和国务院关于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促进招商

引资高质量发展的有关精神，经区委、区政府同意，现决定废

止《茂名市茂南区招商项目引荐专项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茂

南府规〔2024〕1 号）。

被废止文件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停止执行。

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政府

2025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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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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